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羽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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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1253

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

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2887號），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黃羽鴻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貨價」更正

為「貨架」；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羽鴻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

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徒手竊取財物之行為情

節，侵害被害人財產法益之程度，兼衡被告犯後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自承目前無能力賠償，參酌被

告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入監前從事水電工作，日薪新

臺幣（下同）1,500元，無需扶養之人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

示懲儆。

四、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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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

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

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雖

未扣案，仍應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竊得之證件等物

品，考量前開物品既未扣案，倘經重新申請，原物即已失去

其效用，沒收尚無刑法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

規定，例外不為沒收之諭知。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

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

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1 曼陀珠3條

2 黑色手提包1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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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1253號

　　被　　　告　黃羽鴻　男　3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5

　　　　　　　　　　　　　樓

　　　　　　　　　　　　 （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羽鴻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年3

月17日10時24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號全家便

利商店富陽門市（下稱超商）內，徒手竊取貨價上價值總計

新臺幣（下同）66元曼陀珠3條（白薄荷口味1條、葡萄口味

2條），旋即於同日10時26分許，進入超商內辦公室，竊取

店員林姿妤放置在該處之黑色手提包1只（內含證件及現金9

00元），得手後逃逸無蹤。嗣員警調閱超商監視器畫面及黃

羽鴻搭乘捷運悠遊卡紀錄，循線查獲始悉上情。

二、案經林姿妤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3 現金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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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所犯

2次竊盜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法益不同，應分論

併罰。又本件被告犯罪所得之部分，並未扣案，爰請依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同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陳　雅　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　記　官　郭　彥　苓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羽鴻於偵查中供述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上開犯罪事

實，辯稱：我沒有在超商及其

辦公室內偷東西，監視器畫面

中的人不是我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姿妤於警

詢中證述

佐以證明被告本案行竊過程。

3 被告所持悠遊卡消費紀

錄、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

司113年4月18日出具之微

法 字 第 1130418004 號 函

文、通聯調閱查詢單超商

及辦公室內監視器畫面光

碟及截圖6張、被告自捷

運臺大醫院站行走至超商

之監視器畫面截圖1張等

佐以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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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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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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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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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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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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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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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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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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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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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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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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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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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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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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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羽鴻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1253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2887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黃羽鴻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貨價」更正為「貨架」；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羽鴻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徒手竊取財物之行為情節，侵害被害人財產法益之程度，兼衡被告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自承目前無能力賠償，參酌被告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入監前從事水電工作，日薪新臺幣（下同）1,500元，無需扶養之人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雖未扣案，仍應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竊得之證件等物品，考量前開物品既未扣案，倘經重新申請，原物即已失去其效用，沒收尚無刑法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例外不為沒收之諭知。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1

		曼陀珠3條



		2

		黑色手提包1只



		3

		現金900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1253號
　　被　　　告　黃羽鴻　男　3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5
　　　　　　　　　　　　　樓
　　　　　　　　　　　　 （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羽鴻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7日10時24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號全家便利商店富陽門市（下稱超商）內，徒手竊取貨價上價值總計新臺幣（下同）66元曼陀珠3條（白薄荷口味1條、葡萄口味2條），旋即於同日10時26分許，進入超商內辦公室，竊取店員林姿妤放置在該處之黑色手提包1只（內含證件及現金900元），得手後逃逸無蹤。嗣員警調閱超商監視器畫面及黃羽鴻搭乘捷運悠遊卡紀錄，循線查獲始悉上情。
二、案經林姿妤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羽鴻於偵查中供述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上開犯罪事實，辯稱：我沒有在超商及其辦公室內偷東西，監視器畫面中的人不是我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姿妤於警詢中證述

		佐以證明被告本案行竊過程。



		3

		被告所持悠遊卡消費紀錄、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18日出具之微法字第1130418004號函文、通聯調閱查詢單超商及辦公室內監視器畫面光碟及截圖6張、被告自捷運臺大醫院站行走至超商之監視器畫面截圖1張等

		佐以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法益不同，應分論併罰。又本件被告犯罪所得之部分，並未扣案，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同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陳　雅　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　記　官　郭　彥　苓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羽鴻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1253
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
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2887號），逕以簡
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黃羽鴻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貨價」更正
    為「貨架」；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羽鴻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
    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徒手竊取財物之行為情
    節，侵害被害人財產法益之程度，兼衡被告犯後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自承目前無能力賠償，參酌被
    告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入監前從事水電工作，日薪新
    臺幣（下同）1,500元，無需扶養之人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
    示懲儆。
四、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
    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
    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
    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
    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雖
    未扣案，仍應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竊得之證件等物
    品，考量前開物品既未扣案，倘經重新申請，原物即已失去
    其效用，沒收尚無刑法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
    規定，例外不為沒收之諭知。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
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1 曼陀珠3條 2 黑色手提包1只 3 現金900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1253號
　　被　　　告　黃羽鴻　男　3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5
　　　　　　　　　　　　　樓
　　　　　　　　　　　　 （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羽鴻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年3
    月17日10時24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號全家便利商
    店富陽門市（下稱超商）內，徒手竊取貨價上價值總計新臺
    幣（下同）66元曼陀珠3條（白薄荷口味1條、葡萄口味2條
    ），旋即於同日10時26分許，進入超商內辦公室，竊取店員
    林姿妤放置在該處之黑色手提包1只（內含證件及現金900元
    ），得手後逃逸無蹤。嗣員警調閱超商監視器畫面及黃羽鴻
    搭乘捷運悠遊卡紀錄，循線查獲始悉上情。
二、案經林姿妤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羽鴻於偵查中供述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上開犯罪事實，辯稱：我沒有在超商及其辦公室內偷東西，監視器畫面中的人不是我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姿妤於警詢中證述 佐以證明被告本案行竊過程。 3 被告所持悠遊卡消費紀錄、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18日出具之微法字第1130418004號函文、通聯調閱查詢單超商及辦公室內監視器畫面光碟及截圖6張、被告自捷運臺大醫院站行走至超商之監視器畫面截圖1張等 佐以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所犯
    2次竊盜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法益不同，應分論
    併罰。又本件被告犯罪所得之部分，並未扣案，爰請依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同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陳　雅　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　記　官　郭　彥　苓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羽鴻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1253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2887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黃羽鴻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貨價」更正為「貨架」；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羽鴻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徒手竊取財物之行為情節，侵害被害人財產法益之程度，兼衡被告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自承目前無能力賠償，參酌被告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入監前從事水電工作，日薪新臺幣（下同）1,500元，無需扶養之人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雖未扣案，仍應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竊得之證件等物品，考量前開物品既未扣案，倘經重新申請，原物即已失去其效用，沒收尚無刑法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例外不為沒收之諭知。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1

		曼陀珠3條



		2

		黑色手提包1只



		3

		現金900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1253號
　　被　　　告　黃羽鴻　男　3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5
　　　　　　　　　　　　　樓
　　　　　　　　　　　　 （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羽鴻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7日10時24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號全家便利商店富陽門市（下稱超商）內，徒手竊取貨價上價值總計新臺幣（下同）66元曼陀珠3條（白薄荷口味1條、葡萄口味2條），旋即於同日10時26分許，進入超商內辦公室，竊取店員林姿妤放置在該處之黑色手提包1只（內含證件及現金900元），得手後逃逸無蹤。嗣員警調閱超商監視器畫面及黃羽鴻搭乘捷運悠遊卡紀錄，循線查獲始悉上情。
二、案經林姿妤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羽鴻於偵查中供述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上開犯罪事實，辯稱：我沒有在超商及其辦公室內偷東西，監視器畫面中的人不是我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姿妤於警詢中證述

		佐以證明被告本案行竊過程。



		3

		被告所持悠遊卡消費紀錄、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18日出具之微法字第1130418004號函文、通聯調閱查詢單超商及辦公室內監視器畫面光碟及截圖6張、被告自捷運臺大醫院站行走至超商之監視器畫面截圖1張等

		佐以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法益不同，應分論併罰。又本件被告犯罪所得之部分，並未扣案，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同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陳　雅　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　記　官　郭　彥　苓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6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羽鴻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1253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2887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黃羽鴻犯竊盜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3行「貨價」更正為「貨架」；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黃羽鴻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徒手竊取財物之行為情節，侵害被害人財產法益之程度，兼衡被告犯後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自承目前無能力賠償，參酌被告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入監前從事水電工作，日薪新臺幣（下同）1,500元，無需扶養之人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竊得如附表所示之物，雖未扣案，仍應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竊得之證件等物品，考量前開物品既未扣案，倘經重新申請，原物即已失去其效用，沒收尚無刑法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例外不為沒收之諭知。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附表
編號 物品名稱及數量 1 曼陀珠3條 2 黑色手提包1只 3 現金900元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1253號
　　被　　　告　黃羽鴻　男　3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0號5　　　　　　　　　　　　　樓　　　　　　　　　　　　 （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黃羽鴻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17日10時24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號全家便利商店富陽門市（下稱超商）內，徒手竊取貨價上價值總計新臺幣（下同）66元曼陀珠3條（白薄荷口味1條、葡萄口味2條），旋即於同日10時26分許，進入超商內辦公室，竊取店員林姿妤放置在該處之黑色手提包1只（內含證件及現金900元），得手後逃逸無蹤。嗣員警調閱超商監視器畫面及黃羽鴻搭乘捷運悠遊卡紀錄，循線查獲始悉上情。
二、案經林姿妤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黃羽鴻於偵查中供述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上開犯罪事實，辯稱：我沒有在超商及其辦公室內偷東西，監視器畫面中的人不是我等語。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姿妤於警詢中證述 佐以證明被告本案行竊過程。 3 被告所持悠遊卡消費紀錄、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司113年4月18日出具之微法字第1130418004號函文、通聯調閱查詢單超商及辦公室內監視器畫面光碟及截圖6張、被告自捷運臺大醫院站行走至超商之監視器畫面截圖1張等 佐以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所犯2次竊盜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法益不同，應分論併罰。又本件被告犯罪所得之部分，並未扣案，爰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同條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檢　察　官　陳　雅　詩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　記　官　郭　彥　苓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